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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照国际电联《公约》第7条，审议和批准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关于下列内容的报告：
9.3	为回应第80号决议（WRC-07，修订版）而采取的行动；
引言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向WRC-23提交的有关第80号决议（WRC-07，修订版）报告中的第4.14部分指出：
越来越多的主管部门和运营商使用第4.4款，作为确保其获得他们希望使用的频率和轨道资源的一种手段，特别是用于操作计划长期提供商业服务的FSS和MSS卫星网络或系统。商用卫星运营商通常应用第4.4款，发射原型卫星来率先使用某个频段，同时等待即将做出的将该频段划分给某个空间业务的WRC决定，从而为未来操作提供必要的国际承认和保护。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计划根据第4.4款使用某个频段的卫星运营商在未寻求WRC做出决定的情况下就部署了其系统或网络并开始提供商业服务。
对于上述卫星系统，特别是non-GSO系统，由于有大量的轨道平面和卫星，干扰情况并不确定。当可能涉及数千颗卫星时，证明符合关于第4.4款的《程序规则》就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一些主管部门和运营商可能不能完全理解第4.4款规定的义务及其对卫星系统的业务质量和能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干扰的风险可能会增加，因此需要更严格的规则条款来有效解决源于第4.4款操作的有害干扰事件，并执行第4.4款，对不合规操作施加适当的后果。
第4.4款旨在作为一种对于符合《无线电规则》频率划分表或其他适用条款的要求的例外情况，仅在例外的情况下援引。当主管部门将第4.4款视为一种避免遵守技术限值、协调要求和规则性审查的手段时，《无线电规则》防止有害干扰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将难以保障。
中国主管部门对无线电规则委员会提出的担忧表示认同，建议对《无线电规则》第4.4款进行修订，进一步规范各国主管部门对第4.4款的使用，维护国际电信联盟一直以来所致力推进的促进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的公平、合理、有效接入和使用的目标原则。后附文件包括中国主管部门对《无线电规则》第4.4款进行修订的建议文本。
提案


[bookmark: _Toc45109473]第4条
[bookmark: _Toc329768661][bookmark: _Toc45109474]频率的指配及使用
MOD	CHN/111A26A1/1
4.4		各成员国的主管部门不应给电台指配任何违背本章中频率划分表或本规则中其他规定的频率，除非明确这种电台是短期或临时用于应急情况或仅在申报这种频率指配的成员国领土范围内操作，并明确条件是这种电台在使用这种频率指配时不对其他主管部门按照《组织法》、《公约》和本规则规定工作的电台造成有害干扰并不得对该电台的干扰提出保护要求。
理由：	越来越多主管部门使用《无线电规则》第4.4款作为获取频率和轨道资源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对于操作计划长期提供商业服务的non-GSO FSS和MSS卫星系统，潜在的干扰风险较大，能否满足《程序规则》第4.4款的要求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主管部门对第4.4款的误解，降低使用第4.4款的干扰风险，应在规则中进一步明确第4.4款适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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